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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民企业务 慎用强制措施
法院以案释法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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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全国各级法院服务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方面工作的力度、 深度不断“加码”。 人民法

院把产权保护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收取“保护费”、 欺行霸市、 强

买强卖严重侵害企业家人身、 财产权利的犯罪行为。 本期专家坐堂， 通过实际案例， 以案说法，

在“维护企业家人身安全、 保护民营企业业务资源、 妥善化解政企债务纠纷、 纠正行政机关违

法行为、 依法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审慎适用强制措施” 等方面保护民营企业权利， 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 （据广东法院网）

案例 1

维护企业家人身安全

黄某泉系农业服务站负责人和

聚群合作社实际控制人， 与粤侨公

司多年存在蔗糖加工承揽、 甘蔗买

卖、 蔗糖仓储保管、 资金拆借等经

济往来， 并多次以粤侨公司出具的

提单作质押从金湾农信社借款。

2009 年 3 月， 黄某泉以聚群合作

社名义向金湾农信社申请贷款 500

万元， 用于资金周转， 贷款期限为

1 年， 并以农业服务站名义为此笔

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质押物为其所

持有、 粤侨公司所开具的 2100 吨

白砂糖提单， 同时， 黄某泉及其女

儿黄某某、 女婿郑某某对该笔贷款

提供保证担保。 后黄某泉将该笔贷

款均用于约定用途。 同月， 粤侨公

司向金湾农信社称黄某泉用于质押

的提单是虚开的， 不能提货。 经金

湾农信社同意， 黄某泉代表农业服

务站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粤

侨公司履行交付提单所示白砂糖的

义务。 同年 7月， 粤侨公司以黄某

泉的行为涉嫌贷款诈骗为由向公安

机关报案。 同年 9月开始， 聚群合

作社除归还以上借款部分利息外，

停止向金湾农信社还款。 同年 10

月， 法院以上述经济纠纷涉嫌经济

犯罪为由裁定驳回农业服务站的起

诉。 2012 年 3 月， 检察机关指控

黄某泉犯骗取贷款罪。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认为， 黄某泉用涉案提单作质押向

金湾农信社贷款的行为不符合骗取

贷款罪的构成要件。 首先， 从行为

对象看， 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主张被

骗的主体是粤侨公司， 而粤侨公司

不属于金融机构。 其次， 从行为手

段看， 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粤侨

公司出具的提单是虚开的， 不足以

认定黄某泉采用“欺骗手段” 取得

贷款。 最后， 从行为性质看， 本案

属于黄某泉与粤侨公司之间的加工

承揽合同纠纷， 不属于刑法调整的

范围。 2018 年 5 月， 宣告黄某泉

无罪。

法官说法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某些行为

属于经济纠纷还是刑事犯罪， 是司

法实践中容易混淆的难点问题。 本

案是一起有关支农服务企业负责人

的经济犯罪案件 ， 历经一审 、 二

审、 再审等审理程序， 人民法院从

认定有罪到宣告无罪， 充分贯彻了

谦抑、 审慎、 善意的刑事司法理念

和证据裁判、 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

原则。 该案对于加大民营企业家的

人身安全保障力度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为企业家依法经营企业和办案

机关办理相关案件提供有益参考。

案例 2

保护民营企业业务资源

2008 年 7 月， 杨某成入职高

凌公司， 2012 年 5 月起任华东大

区副总经理， 后担任华东大区总经

理， 2013 年 8 月起兼任高凌公司

南京办事处负责人。 2015 年 6 月，

高凌公司与杨某成签订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约定杨某成的工作岗位

为中层管理人员， 工作任务或职责

按 《岗位说明书》 执行。 《岗位说

明书》 显示， 大区总经理作为大区

的最高负责人， 对公司负有严格的

忠实、 勤勉义务。 自 2012 年起，

高凌公司与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

苏州市环境监测中心合作“噪声自

动监测项目”， 其中多份合同由杨

某成作为高凌公司的代表人进行签

署， 合同期限截至 2016 年 12 月。

2016 年 6 月， 尚迅公司注册成立，

法定代表人为杨某， 主要人员信息

为杨某成、 杨某。 同年 10 月、 12

月，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 苏州市

环境监测中心分别发布 2017 年噪

声自动监测运维服务外包招标公

告， 尚迅公司均中标， 其中一份合

同由杨某成作为尚迅公司的代表人

进行签署。 2017 年 2 月， 高凌公

司向杨某成发出处分通知书。 同年

3 月， 杨某成离职。 高凌公司遂诉

至法院， 请求判令杨某成向高凌公

司赔偿 134.8 万元， 尚迅公司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认为， 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忠诚勤

勉地履行合同义务是对劳动者的基

本要求， 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给用

人单位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 用人

单位有权要求进行经济赔偿。 杨某

成利用其关联关系及职务便利， 使

尚迅公司取得 134.8 万元的合同对

价业务， 其故意行为给高凌公司造

成了损失，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018 年 9 月， 判决杨某成向高凌

公司赔偿损失 72 万元， 尚迅公司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官说法

民营企业的业务资源对其意义

重大， 直接关系到民营企业在市场

上的生存与发展。 本案中， 杨某成

作为公司管理人员， 在劳动合同期

间擅自经营与用人单位存在竞争关

系的业务， 并利用职务之便将其掌

握的用人单位业务资源为己所用，

不仅违反了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的约

定， 更有违职业道德。 人民法院依

法对劳动者的忠实、 勤勉义务作出

评价， 支持民营企业依据劳动合同

约定提出的赔偿请求， 有效保护了

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案例 3

妥善化解政企债务纠纷

某教育局于 2011年 1 月以 BT

投资方式就该区华侨中学扩建改造

工程向社会企业单位公开招标， 最

后确定锦城公司为投资及施工单

位， 并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与其签

订投资建设合同。 该工程验收合格

并移交某教育局使用， 但某教育局

未依约支付工程款项 1600 余万元，

也没有制定一个还款计划， 经锦城

公司发函催还后， 仍没有实质性回

应。 锦城公司遂诉至法院， 请求判

令某教育局支付工程款项及利息。

惠来县人民法院认为， 某教育局没

有归还涉案工程投资款， 使得锦城

公司遭受损失， 行为显属违约， 应

承担违约责任， 给付逾期利息。 而

某教育局提出应该在工程款项中扣

除 5%的质量保修金， 法院予以支

持。 2017 年 5 月， 依法判决某教

育局给付锦城公司工程投资款

1500 余万元及其逾期利息。 宣判

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本案在执行中， 锦城公司与某

教育局签订了 《存量政府债务置换

确认书》， 同意在存量政府债务置

换中予以解决， 该市财政局逐级上

报有关部门落实解决。 2018 年 8

月， 经多次协调推进， 上述额度及

资金到达财政部门， 锦城公司收到

财政局拨付的偿债资金后， 与某教

育局解除相应债权债务关系， 案件

顺利执结。

法官说法

本案是法院依法妥善解决机关

单位与民营企业债务纠纷的典型案

件。 法院通过判决某教育局依约向

锦程公司支付工程款项， 并在执行

过程中善于运用调解手段促进执行

和解 ， 坚持对各市场主体一视同

仁、 平等保护的原则， 遵循法律的

公平正义， 既平等保护了民营企业

的合法权益， 也避免了政府机关成

为 “耍赖” 债务人， 树立了政府机

关的权威， 有效促进各类主体在市

场竞争中良性发展， 为民营企业的

健康发展营造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

的市场环境。

案例 4

纠正行政机关违法行为

2015 年 11 月， 腾辉玉石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何某与井村安溪二村

小组签订 《租赁合同》， 租用该村

小组厂房约 2100 平方米， 用于该

公司的生产经营。 2016 年 2 月，

某区住建局以涉案厂房属违法建设

为由， 责令井村安溪二村小组自行

拆除， 恢复土地原状。 同年 6 月，

某镇政府组织人员对涉案厂房进行

强制拆除。 腾辉玉石公司认为强制

拆除行为违法， 侵害其合法权益，

遂诉至法院， 请求确认某镇政府等

拆除涉案厂房及毁坏财物的行为违

法。

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生效判

决认为， 某镇政府在涉案厂房强制

拆除前， 没有以书面形式告知相对

人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 对即将

采取强制拆除的措施也未予以公

告； 在强制拆除过程中未告知当事人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 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

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并制作现场

笔录， 其行为违反行政强制执行应遵

循的正当程序要求。 2018 年 9 月 10

日， 判决确认某镇政府组织实施的涉

案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法官说法

程序正当原则是依法行政的重要

原则之一， 它要求行政机关作出影响

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时， 必须

遵循正当法律程序。 本案中， 行政机

关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没有严格按照法

定程序进行， 损害了腾辉玉石公司的

合法权益， 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涉案强

制拆除行为违法， 有利于督促行政机

关自觉依法行政， 维护民营企业正当

权益。

案例 5

审慎适用强制措施

王某是福达公司的股东， 持有该

公司 80%股权。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 福达公司为安州公司的股

东， 后福达公司通过股权转让将其持

有的安州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第三

人。 2018 年， 安州公司与李某、 钟

某证券期货交易纠纷仲裁案， 广州仲

裁委员会作出裁决， 裁令安州公司向

李某、 钟某支付 97万元。 同年 4 月，

中国证监会作出两份 《行政处罚决定

书》， 认定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期间， 王某为安州公司实际控制

人， 并对王某操纵安州公司进行违法

操作的行为处以罚款。 同年 5 月， 因

安州公司未履行生效裁决， 李某、 钟

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同年 7 月，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安州公司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同年 9月， 根据

李某、 钟某的申请， 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中国证监会作出的 《行政

处罚决定书》 为由， 认定王某为安

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对王某采取

限制高消费措施。 王某遂向法院提

起执行异议， 请求解除限制高消费

措施。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定认

为，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

王某为安州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期间

仅指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王

某操纵安州公司进行违法操作的期

间， 此后如认为王某仍是安州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需要根据新的事实

和证据重新判断。 福达公司于 2016

年 3 月将其持有的安州公司股权转

让给第三人， 中国证监会原认定王

某为安州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主要事

实发生变化， 目前并无充分证据证明

王某仍是安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018 年 12 月， 裁定撤销对王某的限

制高消费措施。

法官说法

企业的直接责任人、 实际控制人

不像法定代表人、 其他高管人员等通

过工商登记、 公司章程等形式要件即

可作出认定， 因此对直接责任人、 实

际控制人的认定应当通过更加严格的

事实、 证据进行审查判断。 对曾经是

直接责任人、 实际控制人但在执行程

序中已不再担任上述职务、 不对债务

履行产生直接影响的人员， 不应纳入

限制高消费范围， 否则有违公平， 亦

于督促被执行人履行债务无益。 本案

中， 人民法院坚持公正执行理念， 在

严格认定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前提下，

审慎适用强制措施， 从而避免对民营

企业家及其相关企业的形象和信用记

录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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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沭马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证照

编号：05000000201903280041，副

本 证 照 编 号 ：

05000000201903280042； 遗失公

章壹枚，声明作废。

上海陆蓝工贸有限公司 ，

遗失公章、 财务章、 法人章各

壹枚， 声明作废。

经营者 （个体工商户）： 陈

俊斌， 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正 本 证 照 编 号 ：

050004201406030001， 副本证照

编号： 050004201406030002， 声

明作废。

上海达文科贸有限公司 ，

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上海沭马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决定注销，法人代表：

王小明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05MA1FWEKG3W，请有

关债务债权人在45天内前来联

系，特此公告。

上海芳麟企业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230MA1K1HDA3Y， 经合

伙人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

告。

上海良诗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上海翀颖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经股东决定 ， 决定注销 ，

法人代表： 沈海明， 请有关债

务债权人在 45天内前来联系 ，

特此公告。


